
  -1- 

 

 

 

 

津职师大党发〔2018〕 105 号 

 

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向校党委

请示报告工作的实施办法》业经 2018 年 9 月 20 日党委常委会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

 

 

 

 

 

中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委员会 

2018 年 9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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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

干准则》等党内法规制度规定，按照市委教育工委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教育系统有关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向市委教育工委请示报告工

作的实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院级

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向校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制定如下实施

办法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重要组织制度，是执行党的民主集

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，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要保障，也是防

止出现偏离党中央方针政策、重大决策部署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

法的重要举措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

规矩和组织纪律的基本要求，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，也是校党委

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决策部署的必然要

求和重要体现。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深刻认识新

形势下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“四个意识”，

牢记“四个服从”，自觉主动加强重大事项、重点工作和重要问

题的请示报告，确保政令畅通、令行禁止，推动中央和市委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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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决策部署在学校的贯彻落实。 

二、请示报告主体 

党组织关系隶属校党委的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

要及时按规定向校党委请示报告工作。 

三、请示报告内容 

（一）明确请示的主要内容范围 

1．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应当向校党委请示的事

项。 

2．需以校党委名义或校党委文件形式请示市委、市委教育

工委、市教委以及其他上级机关的事项。 

3．重大改革措施、重要政策调整、重大安全稳定事件处置

等事项。 

4．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但事关重大、特殊敏感的事项。 

5．其他需要请示的事项。 

（二）明确报告的主要内容范围 

1．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应当向校党委报告的事

项。 

2．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和指示批示，中

央和市委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文件、重

要会议精神的情况以及贯彻落实中的重要问题。 

3．贯彻落实校党委重要决策部署、文件、会议精神的情况

以及贯彻落实中的重要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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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本单位全面工作情况、重要工作部署、重大改革举措、

重大政策调整等事项。 

5．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处置情况。 

6．涉及国家安全、政治安全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要情况。 

7．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 

四、请示报告程序 

各单位上报校党委的请示报告，须经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

直属党支部讨论审定，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主要负责

同志签发，以文件或专报形式，由各单位综合办公室按规范程序

报送党委办公室。校党委办公室收到请示后应当及时处理，提出

拟办意见后报送校党委领导同志审批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

或处置。 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 

（一）逐级落实责任。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

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履行政治责任，自觉加强请示报告工作，做

到依规上报、如实上报、应报必报，决不能漏报、瞒报、迟报，

甚至压着不报。各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书记是落实请

示报告制度的第一责任人，对请示报告工作亲自抓、负总责，定

期检查请示报告执行情况，并以身作则、示范带动各级党员领导

干部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进一步强化组织意识和纪律观念，不折

不扣地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。各单位综合办公室是请示报告的

直接责任部门和归口部门，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，按照相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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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对本单位应当请示报告的事项及时提醒、

督促催办、严格把关。 

（二）确保质量时效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弘扬“短、实、新”

的文风，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既要报喜、也要报忧，既要

总结成绩、又要反映问题。要准确全面，向校党委的请示要核实

背景、反映情况，拿出明确意见和可行方案，决不能含糊其辞、

语焉不详，矛盾问题直接上交；需以校党委名义或校党委文件形

式上报的请示应当附有情况说明，载明依据、起草过程、征求意

见建议等情况。要注重时效，围绕反映重要动态、经验、问题和

工作建议等重点内容，有明确时限要求的，应在规定时间报送；

没有时限要求的，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涉及阶段性工作的报

告按进度及时报送，涉及常态性工作的报告一般按半年和年度报

送，涉及突发性重大问题和紧急情况的报告，应在临机稳妥处置

的同时按规定时限及时报送。 

（三）规范程序形式。严格执行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

政公文处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坚持一事一请示，不得在报

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，不得以信息报送、口头报告

代替工作报告，不得将同样内容公文以正式报告、传真、信息等

渠道重复报送，一般不得越级请示报告。主报工委的请示、报告

一般报送 1份。除校党委负责同志直接交办的事项外，不得以院

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名义向校党委负责同志个人请示报

告，不得以个人名义向校党委请示报告，不得在向校党委请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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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的同时并列主送或抄送校党委负责同志。同一内容的请示报

告，不得在更换主送机关后多头报送。规范编排公文格式并加盖

公章，紧急公文应对紧急原因作出说明，并注明联系人和电话。

涉密的请示报告按照保密规定程序处理。 

（四）强化督查问责。把院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落

实请示报告制度情况纳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考核

和述责述廉、巡视整改、巡察工作等考核评议工作的重要内容，

作为执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，

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落实。对不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，发生

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等问题，以及存在自行其是、弄虚作假，

贻误时机、效率低下，有章不循、错情频出等问题，影响工作大

局的，一经发现，坚决按照有关规定追责问责并通报曝光。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 

 

抄送：校领导 

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1 日印发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